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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

》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

方法

》

的相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我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恒生电子

（

股票代码

：

600570

）、

千方科技

（

股票代码

：

002373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

待

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

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

详情

: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ydamc.com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90-5288 (

免长途费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9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75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 01、12永泰 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正在筹划涉及到本公司的核能产业战略合作重大事

项

（

拟通过投资或参股等方式参与相关的核能产业项目

），

该重大事项不

涉及公司

2015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中所承诺的

内容

。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

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停牌

。

公司承诺

：

将尽快就相关事项进行论证

，

并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

，

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

）

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

，

光大保德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旗下部分基金

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

北陆药业

（

代码

：

300016

）、

恒生电子

（

代码

：

600570

）、

隆鑫

通用

（

代码

：

603766

）、

双环科技

（

代码

：

000707

）、

友好集团

（

代码

：

600778

）、

"

采用

"

指

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

简称

"AMAC

行业指数

"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

,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9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

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

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

）

以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

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13

号

）

的原则和有关要求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基金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

金持有的

"

海澜之家

"

（

证券代码

：

600398

）、

"

广陆数测

"

（

证券代码

：

002175

）

进行估值调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基

金的申购

、

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的基金资产份额净值

为准

。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

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2008

］

38

号文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

》、《

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

》

的指导意见及我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经与托管行协

商

，

并征求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我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调整

，

具体情况如下

：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

（

代码

: 290002

）、

泰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基金

（

代码

: 290014

）

持有的金证股份

（

股票代码

：

600446

）；

泰信中证

200

指数基金

（

代码

: 290010

）、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基金

（

代

码

: 290012

）

持有的盘江股份

（

股票代码

：

600395

）；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基金

（

代码

: 290012

）、

泰信中证基本面

400

指数分

级基金

（

代码

: 162907

）

持有的杰瑞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353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

（

代码

: 290004

）、

泰信中证基本面

400

指数分

级基金

（

代码

: 162907

）

持有的中央商场

（

股票代码

：

600280

）；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

（

代码

: 290002

）

持有的易华录

（

股票代码

：

300212

）；

泰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基金

（

代码

: 290014

）

持有的三泰控股

（

股票代

码

：

002312

）、

新都化工

（

股票代码

：

002539

）、

尚荣医疗

（

股票代码

：

002551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

（

代码

: 290006

）、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基金

（

代

码

: 290008

）、

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

（

代码

: 290011

）

持有的联创节能

（

股票代码

：

300343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

（

代码

: 290006

）、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基金

（

代

码

: 290008

）

持有的东富龙

（

股票代码

：

300171

）；

泰信中证

200

指数基金

（

代码

: 290010

）

持有的云南铜业

（

股票代码

：

000878

）；

泰信中证

200

指数基金

（

代码

: 290010

）、

泰信中证基本面

400

指数分

级基金

（

代码

: 162907

）

持有的华闻传媒

（

股票代码

：

000793

）。

待上述停牌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

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9日

证券代码：002369� �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2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司

董事陈新民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增持情况

1

、

增持人

：

陈新民先生

2

、

增持目的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为促进公

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和保护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

3

、

增持方式

：

陈新民先生将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式

购买本公司股票

。

4

、

增持金额

：

人民币

47

万元

。

增持所需资金由陈新民先生自筹取得

。

5

、

增持时间

：

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办理相关交易账户开立手续

，

并于手续完成后

5

个交易日内完成增持公司股份

。

二

、

其他事项说明

1

、

本次股份增持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将在增持股票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发

[2015]51

号文等的规定

。

3

、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48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以电话

、

邮件等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

（

邮件

、

传真

）

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

，

应出席董事

８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

，

会议的通知

、

召

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且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会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高新

”）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习习网络

”）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

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现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交易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经自查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

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

，

具备向特定对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质条件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交易对方松特高新及习习

网络股东祝英华与公司董事祝恩福为姐弟关系

，

祝恩福与周岳陵为夫妻关系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具体方案如下

：

（

１

）

交易方式

、

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公司向张彦礼

、

彭国华

、

祝英华

、

钟翠英

、

杨磊

、

刘洋

、

杨观保

、

黄亮文

、

杨金晶

、

邓晓云

、

刘付小娟

、

深圳市松大电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现有股东

”）、

支付现金其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向周绪滨

、

祝英华

、

袁骏

、

李伟

、

深圳市海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福源澳康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钱江大潮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华信诺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下简称

“

习网现有股东

”）

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２

）

交易价格或定价依据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

由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标的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由于相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

最终

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

，

并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购买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的

价款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购买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的价款为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交易价款合计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３

）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以向松特高新

１２

名现有股东以及向习习网络

８

名现有股东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支付现

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４

）

交易标的过渡期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

，

交易标的产生的盈利归公司所有

，

亏损则由交易对方承担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５

）

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一条

、

＜

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

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对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报告如下

：

（

一

）

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

（

１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

、

土地管理

、

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

２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

（

３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

４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

，

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

法

；

（

５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

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

（

６

）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

７

）

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

（

二

）

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的规定

。

（

１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等有关主要报批事项的

；

本次交易行为

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

，

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

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

（

２

）

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

张彦礼

、

彭国华

、

祝英华

、

钟翠英

、

杨磊

、

刘洋

、

杨观保

、

黄亮文

、

杨金晶

、

邓晓云

、

刘付小娟

、

深圳市松大电通投资有限公司合法拥有标的资产即松特高新合

计

１００％

股权的完整权利

，

周绪滨

、

祝英华

、

袁骏

、

李伟

、

深圳市海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

圳市福源澳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钱江大潮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华信诺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合法拥有标的资产即习习网络合计

１００％

股权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

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松特高新及习习网络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

３

）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

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

４

）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

、

增

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

减少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因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方松特高新及习习网络股东祝英华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祝恩福为姐弟关系

，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

、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为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

义务

，

公司拟与松特高新

１２

名现有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

与习习网络

８

名现有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习习网络

”）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公

司董事会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祝恩福

、

周岳陵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

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

针对公司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

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聘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

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

、

法律

、

审计及资产评估服务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９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

结合公司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

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

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的实际情况

，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

易的全部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

１

）

根据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其

中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收购资产价格等事项

；

（

２

）

根据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或者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

，

修

改

、

补充

、

签署

、

递交

、

呈报

、

公告

、

执行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和文件

；

（

３

）

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资产交割

、

对价支付手续

；

（

４

）

根据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

（

５

）

决定聘请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

；

（

６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１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鉴于支付现金购买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涉及的标的资产尚未完成审计

、

评

估工作

，

董事会暂不召集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上

述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

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与事前认可意见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49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

。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以电话

、

邮

件等形式送达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晓辉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事

３

名

，

会议的通知

、

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和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高新

”）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习习网络

”）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

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现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交易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经自查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

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

，

具备向特定对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质条件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具体方案如下

：

（

１

）

交易方式

、

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公司向张彦礼

、

彭国华

、

祝英华

、

钟翠英

、

杨磊

、

刘洋

、

杨观保

、

黄亮文

、

杨金晶

、

邓晓云

、

刘付小娟

、

深圳市松大电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现有股东

”）、

支付现金其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向周绪滨

、

祝英华

、

袁骏

、

李伟

、

深圳市海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福源澳康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钱江大潮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华信诺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下简称

“

习网现有股东

”）

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２

）

交易价格或定价依据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

由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标的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由于相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

最终

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

，

并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购买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的

价款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购买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的价款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

交易价款合计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３

）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以向松特高新

１２

名现有股东以及向习习网络

８

名现有股东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支付现

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４

）

交易标的过渡期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

，

交易标的产生的盈利归公司所有

，

亏损则由交易对方承担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５

）

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因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方松特高新及习习网络股东祝英华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祝恩福为姐弟关系

，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

、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

名现有

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为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

义务

，

公司拟与松特高新

１２

名现有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

与习习网络

８

名现有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

公司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习习网络

”）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公

司董事会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50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预案

》

及其他相关文件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新发布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

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深证上

〔

２０１５

〕

２３１

号

）》

文件的通知

，

将许可类重组预案披露一并纳入直通车披露范围

，

并

实施相同的事后审核机制安排

，

公司在直通披露预案后

，

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

因此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将继续停牌

，

待深圳证券交易所事

后审核完成后另行通知复牌

，

预计停牌时间自本次预案披露之日起不超过

１０

个交易日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51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凯美特气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引起股

票价格波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３

：

００

开市起停牌

。

经公司确认筹划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后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开市起因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发布

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停牌期间

，

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湖南凯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事项

。

本次重组中

，

公司

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高新

”）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习习网络

”）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

络

１００％

股权

。

具体方案详见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根据

《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

，

如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

、

被终止的风险

。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52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商务、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修订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部分

条款

》

的议案

。

根据决议

，

以公司现有股本总数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比例向全

体股东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共计转增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５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２０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５

）、《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７

）

已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取得了湖南省商务厅

《

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的批复

》（

湘商投资

［

２０１５

］

８４

号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领取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

》（

商外资湘审字

［

２０１１

］

００１２

号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取得了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

为

４３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２４

的

《

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为

５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经营范围由

“

以石油化工尾气

（

废气

）、

火炬气为原料生产干冰

、

液体二氧化碳

（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

（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食品添加剂氮气及其他工业气体生产及销售

（

凭许可证生产

）；

塑料制品的生产及销售

；

凭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

批准的经营范围从事货物运输

（

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变更为

“

以

石油化工尾气

（

废气

）、

火炬气为原料生产干冰

、

液体二氧化碳

、

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

、

食品添加

剂氮气及其他工业气体生产及销售

、

塑料制品的生产及销售

、

货物运输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向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高新

”）

１２

名现有股东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习习网络

”）

８

名现有股东支付

现金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松特高新

１００％

股权

、

习习网络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根据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

且为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重大资产重组

》

的要求

，

对

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

一

、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１

、

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３

：

００

起临时停牌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

公司发布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起继续停牌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

公司发布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起继续停牌

。

５

、

停牌期间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４

月

２３

日

、

４

月

３０

日

、

５

月

１４

日

、

５

月

２１

日

、

５

月

２８

日

、

６

月

４

日

、

６

月

１１

日

、

６

月

１８

日

、

６

月

２５

日

、

７

月

２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

６

、

停牌期间

，

公司与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

，

并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

机构

，

开展本次交易的有关工作

，

公司与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

公司与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附条件生效的

《

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

》。

８

、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

，

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书面认可

，

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

因此

，

公司已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交易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若干问题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

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程序完备

、

合法

合规

、

有效

。

待审计评估完成后

，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获得的公司再次董事会

、

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关于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重大资产交易申请文件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重大资产

重组

》

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事项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

证

：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

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综上所述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凯美特气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引起股

票价格波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３

：

００

开市起停牌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

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

）

第五条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波动

情况

，

并与该期间中小板综指

（

代码

：

３９９１０１．Ｓ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指数

（

代码

：

３９９２３３．ＳＺ

）

波动

情况进行了自查比较

。

日期 公司

Ａ

股股价（元

／

股）

中小板综指（点）

３９９１０１

偏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制造业

指数（点）

３９９２３３

偏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１５．７２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８３．２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２．６１ １１４８０．４７ ２００６．１

涨跌幅

４３．８３％ ２２．１８％ ２１．６５％ １９．１８％ ２４．６５％

公司

Ａ

股股价在上述期间内上涨幅度为

４３．８３％

，

扣除中小板综指上涨

２２．１８％

因素后

，

上涨幅

度为

２１．６５％

，

扣除深圳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指数上涨

１９．１８％

因素后

，

上涨幅度为

２４．６５％

，

剔除大盘

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的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超过

２０％

，

达到

１２８

号文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

准

。

鉴于此

，

公司特做出如下风险提示

：

１

、

公司股票停牌前存在交易异常

，

可能导致本次重组进程被暂停或者被终止

。

２

、

公司因重大事项筹划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起开始停牌

，

后因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连续停牌

。

停牌后

，

公司组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对停牌前

６

个月买卖凯美特气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

自查人员范围包括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控股股东

；

交易对方

、

相关中介机构及

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

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信息的人员

；

以及与前述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包

括配偶

、

父母

、

成年子女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

，

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停牌前

６

个月

，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晓辉的配偶黄继红

、

深圳市松特高新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特高

新

”）

副董事长彭国华的配偶张雪莲

、

松特高新副总经理丁丁的配偶丁峰

、

５％

以上股东新疆信安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新疆信安

”）

以及控股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浩讯

科技

”）

买卖过凯美特气股票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买卖日期

买卖数量

（股）

变更后数量

（股）

黄继红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晓辉的配偶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２

，

６００ ２

，

６００

张雪莲 松特高新副董事长彭国华的配偶

２０１５－０１－２２ ４

，

０００

０

2015-03-17 -4,000

丁峰 松特高新副总经理丁丁的配偶

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１

，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７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 －２

，

２００

新疆信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公司

５％

以上股东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０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２０１５－０３－１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１

，

２６２

，

５００

考虑到自身资金需求及对股价的判断

，

新疆信安以及浩讯科技对公司进行了部分减持

。

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公司控股股东浩讯科技自愿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延长锁定一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上表所涉及自然人均已出具说明承诺

：“

本人上述股票行为是本人依据对证券市场

、

行业的判断

以及对二级市场行情的个人判断做出投资决策买卖凯美特气股票

，

本人在买卖所持股票时并未获知

凯美特气关于本次重大事项任何信息

，

亦对具体事项内容等毫不知情

，

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事项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除对上述范围内的人员进行了自查之外

，

根据交易对方及公司相关知情人员反映的情况

，

还查

明松特高新董事长张彦礼的弟弟张彦松

、

公司董事周岳陵的哥哥周岳江在停牌前六个月内存在买卖

凯美特气股票的行为

，

具体如下

：

姓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买卖日期

买卖数量

（股）

变更后数量

（股）

张彦松 松特高新董事长张彦礼之弟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３

，

８００

４２

，

１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１１

，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１３

，

７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１３

，

０００

周岳江 公司董事周岳陵之兄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４００ ４００

张彦松就上述股票行为说明

、

承诺如下

：

张彦松上述股票购买行为系本人配偶基于对二级市场

行情及个股走势的独立判断后

，

自行操作本人账户买入

，

买入股票的操作点在河南郑州

，

与凯美特气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知情人员无任何通讯

、

邮件等往来

，

也未曾知晓此次凯美特气筹划重大事项

等相关信息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

且张彦松承诺

，

将上述所持凯美特气股份自买入之日起锁定

５

年

，

并会积极配合公司办理股票

锁定手续

。

周岳江也已出具说明承诺

：“

本人上述股票行为是本人依据对证券市场

、

行业的判断以及对二级

市场行情的个人判断做出投资决策买卖凯美特气股票

，

本人在买卖所持股票时并未获知凯美特气关

于本次重大事项任何信息

，

亦对具体事项内容等毫不知情

，

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事项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

》、《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

公司本次交易中的其他相关方在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不存在买

卖凯美特气股票的情况

。

３

、

根据

１２８

号文的规定

，

如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

，

本次重组进程将被暂停并可能被终止

。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说明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9 日

证券代码：000750� � � �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5-6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桂东电力

）

是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海证券

）

持股

5%

以上股东

，

截至

2015

年

7

月

8

日

，

桂东

电力持有公司

165,820,89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8%

。

2015

年

7

月

8

日

，

公司接到桂东电力通知

，

其计划于

2015

年

7

月

9

日起

，

通过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钦州永盛

），

以证券公

司

、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国海证券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

一

、

增持人

：

桂东电力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二

、

增持目的

：

桂东电力通过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增持国海证券股份是基

于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以及对国海证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

，

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

三

、

增持方式

：

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国海

证券股份

。

四

、

增持金额及来源

：

不低于

1.34

亿元

，

由桂东电力向钦州永盛提供资金

支持解决

。

五

、

相关承诺

：

桂东电力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

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国海证券股份

。

六

、

其他说明

：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

并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815� � �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7

债券代码:122156� � � � �债券简称:12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商洽签订重大海外订

单

，

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停牌一天

，

公司债

"12

厦工债

"

（

122156

）

不停牌

。

经公司确认

，

预计上述订单的交易金额约为

1

亿美元

（

约占公司

2014

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

以上

），

如果公司获得上述订单并实现销售

，

将对公

司当期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复牌

。

公司与有关方尚在商洽上述订单的其他细节

，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订单

的进展情况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

com.cn

）

的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7月 8日

证券代码:� 002170� � � � �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15-48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监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监高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

。

近期

A

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

，

公司董监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为了促进公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

益

，

公司董监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

并将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前开立资管账户

，

待公司股票复牌后

3-5

个工作日内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

、

定向资产管

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

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增持

金额不低于其年内总减持金额的

10%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456� � � �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9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项

，

公司股票

（

简称

"

九洲药业

"

，

股票代码

：

603456

）

已于

2015

年

7

月

2

日上午开市起

停牌

，

停牌公告刊登在

2015

年

7

月

2

日的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上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各项工作

，

因员工持股计划

各参与方认为方案需要进一步完善

，

公司正积极组织各中介就方案细节进行优化中

；

同时持股计划参与人数较多且员工分属不同厂区和省市

，

具体沟通相对费时

。

鉴于该

事项仍处于进一步推进过程中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7

月

9

日起继续停牌

，

并于停牌之日

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

含停牌当日

）

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复牌

。

特此公告

。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5-030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增持计划及目的

2015

年

7

月

8

日

，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在蓉的公

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召开增持公司股票的专题会议

，

会议决定

：

公司实际控

制人

、

董事长游志胜先生

，

四川智胜视科航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

，

公司董事杨红雨女

士

，

公司股东陈素华女士

，

以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后五个工

作日内

，

合计增持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公司股票

。

增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解决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高管拟增持公司股票是基于对当前资本市

场形势的判断

，

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

，

有利于增强投资者

的信心

，

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

二

、

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

）

增持公司股票

。

三

、

其他

1

、

参与本次增持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高管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

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

2

、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定等的有关规定

。

3

、

若上述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高管有继续

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4

、

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特此公告

。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